
 
公  告 

主旨：延長線上授課時程至 111 年 6 月 26 日（日）止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依據「教育部說明校園因應 COVID-19 防疫授課方式調整實施

原則」，因應全台疫情嚴峻，確診人數與日攀升，為降低本校

全體教職員生大規模染疫之風險，延長全校線上授課教學課程

實施至 111 年 6 月 26 日（日）。 

二、 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期間，以彈性措施進行線上同步或非同步之

線上教學授課。請各教師務必於 PORTAL 公告課程方式、線上

授課教學平台或課程大綱中敘明。本校線上課程平台

PORTAL、TronClass、Microsoft Teams。課程因應疫情進行之

教學調整，均應兼顧防疫安全與教學品質。請保留課程內容或

以課程回饋方式（作業、測驗、線上記錄），記錄學生學習成

效。 

三、 線上授課教學時間，學生除個別特殊狀況或需求，需先告知系

助理登記外，學生無須到校；各授課教師，請確實掌握學生出

席，以避免學生任意外出移動。並請勿隨意變更原訂課程時

間，容易造成學生課程衝堂。 

四、 為避免群聚及減少接觸，已申請或規劃中之校外教學、參訪行

程或團體之研究討論，擬全部取消。如有必須之實體活動，授

課教師或活動單位須擬定防疫安全規範，並報知該單位一級主

管同意，且報知防疫長備查，始可執行。 

五、 因應疫情變化，請全校各課程之授課教師準備 110 學年度第 2

學期至第 18 週為止之線上授課教學內容。 

六、 近期疫情變化快速，務必要依照指揮中心建議，落實手部清潔

消毒、配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離等防疫工作；同時非必要不前

往人潮過多之處，落實個人衛生與防疫措施，隨時注意身體狀

況。個人健康狀態若出現可能染疫症狀，請儘速快篩檢驗或就



醫，並告知可能接觸史；另如檢驗為「陽性」確診，請務必通報

相關單位，並告知各班導師、輔導員、學生事務處體育衛生保

健組（專線 7738-2886）及生活輔導組（校安專線 0936-096-525）。 

七、 教師因實施線上授課，請保持個人通訊暢通，以利學生課業諮

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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